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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 57/2024 號行政長官批示  

（涉及新城 A 區 B4、B9、B10 地段經屋獨立單位售價）  

之專案調查報告  

 

前   言  

 

澳門特區政府自 2007 年起，分階段加緊推進“萬九公屋”的興建

與落成。2011 年至 2016 年，永寧廣場大廈、湖畔大廈、青蔥大廈、居

雅大廈、業興大廈、安順大廈及青怡大廈的經屋先後獲發使用准照，隨

後，日暉大廈、快盈大廈、青濤大廈及青洲坊大廈亦相繼落成，特區政

府依法訂定申請經屋申請人及其家團（下統稱“經屋申請人”）的每

月總收入上下限及資產淨值上限的金額，以及先後透過行政長官批示

訂定及公佈各經屋獨立單位的售價及補貼比率。  

2019 年 11 月份，特區政府發佈關於新城 A 區 B4、B9、B10 地段

的經屋《開展取得經濟房屋獨立單位的一般性申請》的公告後，於 2024

年 4 月 8 日公佈第 57/2024 號行政長官批示，確立該等地段經屋獨立

單位的售價及補貼比率。  

2024 年 4 月 9 日至 19 日期間，廉政公署先後收到數份針對上述

行政長官批示所公佈之經屋獨立單位售價及補貼比率的投訴，主要投

訴事項概括如下：   

1. 不滿涉案行政長官批示的經屋定價；  

2. 不認同特區政府選擇以社屋收入上限作為經屋收入下限來計算

經屋售價；  

3. 質疑新城 A 區 B4、B9、B10 地段經屋的補貼比率之合理性；  

4. 質疑新城 A 區 B4、B9、B10 地段經屋售價公佈之時間有損公

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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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初步分析，可以確定，有關投訴內容並未涉及任何具體的行政

程序或行政行為，尤其當中諸如要求行政當局公佈經屋定價之成本數

據、與其填海興建經屋倒不如舊區重建等投訴內容，更純屬市民對政

府施政所提出的期盼及建議，並不存在涉及行政程序或行政行為的違

法或不當事實，廉政公署無相關立案調查之基礎條件。  

鑒於主要投訴內容所針對的標的極其量僅涉及行政當局的立規行

為或行政措施，為著履行《廉政公署組織法》第 4 條第 11 項所賦予之

職權，決定開立專案調查，在職權範圍內完成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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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事   實  

 

1. 為推進“萬九公屋”分配予舊有以計分輪候方式排序的申請人，從

2011 年第 10/2011 號法律（《經濟房屋法》，下稱“《原經屋法》”）

生效以來，房屋局一直都有向公眾公佈單位售價所須考慮的受惠人

購買力或供款負擔的計算公式及用作計算的金額基礎，一般而言，

都是以公佈售價當時生效的社屋二人家團申請的法定收入上限或

經屋二人家團申請的法定收入下限作為基礎計算金額。  

2. 2012 年 7 月 30 日，當局透過第 202/2012 號行政長官批示公佈業

興大廈 2 房 1 廳及 3 房 1 廳的售價及補貼比率。  

3. 同日，房屋局亦透過新聞稿公佈業興大廈經屋獨立單位的售價所考

慮的申請人購買力，係以公佈售價當時生效的社屋二人家團申請的

法定收入上限作為基礎計算金額，而補貼比率則透過聘請 3 間專業

物業估值公司進行估價並結合多項因素綜合考慮評定而得出，另指

會向獲甄選家團寄發揀樓通知書。  

4. 2013 年 2 月 4 日，根據第 25/2009 號行政法規（《社會房屋的分配、

租賃及管理》，下稱“《舊社屋法》”）第 2 條（ 3）項及第 14 條

之規定公佈的第 23/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訂定了經濟狀況薄弱的

家團的每月總收入的上限金額；當中，社屋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

上限定為 12,210 澳門元。  

5. 根據《原經屋法》第 16 條第 2 款之規定，經屋申請人的每月總收

入下限不得高於為租賃社屋家團訂定的每月總收入的上限。  

6. 因此， 2013 年 3 月 18 日公佈的第 43/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訂定

了經屋申請人的每月總收入下限；當中，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下

限為 12,210 澳門元，同時規定私人提供的零用金或其他援助金額，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10-2011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rega-25-2009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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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納入申請人的每月總收入的計算內；由 2013 年 3 月 18 日起生

效。  

7. 同日，當局透過第 44/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公佈石排灣業興大廈 1

房 1 廳的售價及補貼比率。  

8. 2013 年 3 月 20 日，房屋局根據《原經屋法》第 20 條之規定，在

第 12 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發佈有關開展取得經濟房

屋一般性申請之公告，列載取得石排灣業興大廈經屋獨立單位的一

般性申請條件，並通知有意申請者應注意的事項，包括申請人的每

月總收入上下限及資產淨值必須符合上述第 43/2013 號行政長官批

示所規定的限額；該批經屋之申請期限由 2013 年 3 月 27 日至 2013

年 6 月 26 日。  

9. 同日，業興大廈竣工並獲發使用准照。  

10. 同年 12 月 16 日公佈的第 386/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廢止上述第

43/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當中，只修改了經屋申請人的每月總收

入上限及資產淨值上限，而維持經屋申請人的每月總收入下限，換

言之，有關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下限仍維持 12,210 澳門元；由

2013 年 12 月 17 日起生效。  

11. 同時，保留參加 2013 年 3 月 20 日第 12 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所公佈的公告所指的取得經屋 1 房 1 廳類型獨立單位的一

般性申請的申請人，仍適用第 43/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的規定。  

*  

12. 為繼續推進有關分配經屋單位予舊有以計分輪候方式排序的家團

的工作， 2012 年 11 月 5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6 日期間，行政當局

先後透過第 299/2012號、第 206/2013號、第 317/2013號、第 387/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陸續公佈青怡大廈、青洲坊大廈、快盈大廈、青濤

大廈、日暉大廈經屋售價及補貼比率。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espce-43-201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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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同一期間內，房屋局先後透過新聞稿公佈青怡大廈、青洲坊大廈

及快盈大廈經屋獨立單位的售價所考慮的購買力，係以公佈售價當

時生效的社屋二人家團申請的法定收入上限作計算基礎金額，而補

貼比率則透過聘請 3 間專業物業估值公司進行估價並結合多項因

素綜合考慮評定而得出，以及會向獲甄選家團寄發揀樓通知書。  

14. 2013 年 12 月 18 日，房屋局根據《原經屋法》第 20 條之規定，在

第 51 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發佈有關開展取得經濟房

屋一般性申請之公告，列載取得青濤大廈、青怡大廈、青洲坊大廈、

快盈大廈及日暉大廈特定經屋獨立單位的一般性申請條件，並通知

有意申請者應注意的事項，包括申請人的每月總收入上下限及資產

淨值必須符合上述第 386/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所規定的限額；該

批經屋之申請期限由 2013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4 年 3 月 17 日。  

15. 2013 年 12 月 26 日，根據《舊社屋法》公佈的第 415/2013 號行政

長官批示，修定了社會房屋一般性申請的申請人每月總收入上限金

額；當中，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上限提升至 13,210 澳門元。  

16. 2014 年 6 月 3 日公佈的第 125/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根據《原經

屋法》第 16 條之規定，將經屋申請人的每月總收入下限作出調整；

當中，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下限亦提升至 13,210 澳門元，由 2014

年 6 月 4 日起生效。  

17. 2016 年 6 月 14 日、 2017 年 12 月 4 日、 2018 年 10 月 3 日、10 月

8 日、2019 年 7 月 5 日，青怡大廈、日暉大廈、快盈大廈、青濤大

廈、青洲坊大廈分別竣工並獲發使用准照。  

*  

18. 2014 年 6 月 30 日，根據《舊社屋法》公佈的第 167/2014 號行政長

官批示，修定了社會房屋一般性申請的申請人每月總收入上限金

額；當中，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上限提升至 13,860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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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自此至 2019 年期間，社屋申請人每月總收入上限金額多次獲向上

調整，於 2017 年公佈的第 368/2017 號行政長官批示訂定的社屋申

請人的每月總收入上限作出調整；當中，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上

限為 17,360 澳門元。  

20. 在相同期間內，經屋申請人的每月總收入的限額並無進行任何調

整，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下限一直維持在 2014 年所訂定的

13,210 澳門元。  

* 

21. 直至 2019 年 8 月 26 日，根據《舊社屋法》公佈的第 138/2019 號

行政長官批示，修定了社會房屋一般性申請的申請人每月總收入上

限金額；當中，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上限提升至 17,680 澳門元。 

22. 同年 11 月 5 日公佈的第 169/2019 號行政長官批示，根據經第

11/2015 號法律修改的第 10/2011 號法律（俗稱“《舊經屋法》”）

第 16 條之規定，將經屋申請人的每月總收入下限作出調整；當中，

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下限亦提升至 17,680 澳門元，由 2019 年 11

月 6 日起生效。  

23. 同時，廢止了第 125/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以及規定參加公佈於

2013 年 12 月 18 日第 51 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的公告

所指的開展取得經濟房屋的一般性申請的申請人，其仍適用第

386/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的規定。  

24. 2019 年 11 月 27 日，房屋局根據《舊經屋法》第 20 條之規定發佈

有關《開展取得經濟房屋獨立單位的一般性申請》之公告，列載取

得新城 A 區 B4、B9、B10 地段經屋獨立單位的一般性申請，並通

知有意申請者應注意的事項，包括申請人的每月總收入及資產淨值

必須符合上述第 169/2019 號行政長官批示所規定的限額；該批經

屋之申請期限由 2019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espce-125-2014cn
https://bo.io.gov.mo/bo/ii/2013/51/bo51_cn.asp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espce-386-2013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espce-386-201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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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20 年 8 月 17 日公佈的第 162/2020 號行政長官批示，修定了社

會房屋一般性申請的申請人每月總收入上限金額，當中，二人家團

的每月總收入上限提升至 19,270 澳門元，並配合第 17/2019 號法

律（《社會房屋法律制度》，下稱“《新社屋法》”）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生效。  

26. 2021 年 7 月 12 日公佈的第 97/2021 號行政長官批示，根據經第

11/2015 號法律及第 13/2020 號法律修改的第 10/2011 號法律（下

稱“《新經屋法》”）第 16 條之規定，將經屋申請人的每月總收

入下限金額作出調整；當中，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下限提升至

19,270 澳門元，由 2021 年 7 月 13 日起生效。  

27. 同時，廢止了第 169/2019 號行政長官批示，並規定公佈於 2013 年

12 月 18 日第 51 期及 2019 年 11 月 27 日第 48 期《澳門特別行政

區公報》第二組的公告所指的取得經濟房屋的一般性申請的申請人

及其家團成員，仍分別適用第 386/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及第

169/2019 號行政長官批示的規定。  

28. 2021 年 7 月 14 日，房屋局根據《新經屋法》第 20 條之規定，在

第 28 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發佈有關《開展經濟房屋

申請》之公告，列載取得新城 A 區 A1、A2、A3、A4 及 A12 地段

經屋獨立單位的一般性申請條件，並通知有意申請者應注意的事項，

包括申請人的每月總收入上下限及資產淨值必須符合上述第

97/2021 號行政長官批示所規定的限額；該批經屋之申請期限由

2021 年 7 月 14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2 日。  

29. 2024 年 1 月 31 日，特區政府透過新聞稿指出按照《新經屋法》單

位售價計算的標準，上述地段經屋獨立單位的建築面積平均呎價為

2,430 澳門元。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espce-169-2019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espce-386-2013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espce-169-2019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espce-169-2019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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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023 年 9 月 18 日公佈的第 151/2023 號行政長官批示廢止了上述

第 97/2021 號行政長官批示，當中，只修改了經屋申請人的每月總

收入上限及資產淨值上限，而維持經屋申請人的每月總收入下限，

換言之，有關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下限仍維持 19,270 澳門元；

由 2023 年 9 月 19 日起生效。  

31. 同時，亦規定了公佈於 2013 年 12 月 18 日第 51 期、2019 年 11 月

27 日第 48 期及 2021 年 7 月 14 日第 28 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的公告所指的取得經濟房屋申請的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仍

分別適用第 386/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第 169/2019 號行政長官批

示及第 97/2021 號行政長官批示的規定。  

32. 2023 年 9 月 27 日，房屋局發佈新聞稿，表明“每月總收入下限因

《經濟房屋法》規定申請人及其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下限不得高於為

租賃社會房屋訂定的每月總收入的上限，由於社會房屋每月總收入

的上限沒有調整，故維持 2021 年的金額”。  

33. 2024 年 1 月 31 日，房屋局就“ 2019 年經濟房屋申請之單位售價”

發佈新聞稿，公佈新城 A 區 B4、B9、B10 地段的單位將沿用《舊

經屋法》的做法，以實用面積計價，每平方米的平均售價約 35,600

澳門元（呎價約 3,300 澳門元），補貼比率為 60%至 70%之間。  

34. 同年 4 月 8 日，根據《舊經屋法》第 32 條及第 62 條的規定公佈的

第 57/2024 號行政長官批示，確立了新城 A 區 B4、B9、B10 地段

興建的經屋獨立單位售價的最低及最高價格，以及補貼比率分別為

64.4%、64.5%、 64.4%。  

35. 同日，房屋局就“新城 A 區 B4、B9、B10 地段經屋獨立單位售價

公佈”透過發佈新聞稿、實例、公式及圖文包等方式向公眾解釋經

屋售價及補貼比率的具體計算方式：“具體計算方式是以現時經濟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espce-386-2013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espce-169-2019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espce-169-2019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espce-97-2021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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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申請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下限 19,270 澳門元的 30%作為每

月供款負擔，按供款期 20 年、供款利率 3.5%，以及貸款額為樓價

7 成，計算出可負擔之樓價為 1,423,991 澳門元。再以購入一個實

用面積為 40 平方米之單位，換算出每平方呎實用面積呎價約 3,300

澳門元。”；補貼比率的公式則為：“［（單位市場價－單位出售

價）／單位市場價］Ｘ 100%。房屋局方會透過聘請三間專業物業估

值公司對出售項目進行估價，再經房屋局綜合評定單位市場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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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關於經濟房屋的法律制度  

 

1. 根據 12 月 29 日第 124/84/M 號法令《居屋興建之發展合約發展居

屋合約》（後被第 13/93/M 號法令所廢止），前澳葡政府推出 “房屋

發展合同 ”計劃，批出地段給發展商興建房屋，完成後把一定數量

的單位交回政府，其餘則以政府監管的價格出售。  

2. 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原經屋法》生效之前，當時涉及經濟房屋的

法律法規主要有關於經屋政策的第 13/80/M 號法律、規範按房屋發

展合同制度興建的房屋的建造及取得制度的第 13/93/M 號法令，以

及規範房屋發展合同制度所建樓宇共有部分的管理的第 41/95/M

號法令。  

3. 2015 年，特區政府推動《原經屋法》進行部份修訂，透過第 11/2015

號法律修改後成為《舊經屋法》，落實“先初審、後抽籤，再實質

審查”之規定，加快分配程序。  

4. 根據第 11/2015 號法律第 3 條的過渡規定，《舊經屋法》適用於 2013

年 12 月 18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 51 期第二組所刊登的有

關開展取得經濟房屋一般性申請。如申請人已適當填妥及簽署該次

取得經濟房屋一般性申請的申請表，並附同公開申請公告載有的申

請所要求的文件一併提交予房屋局，且在提交申請表之日所提交的

資料顯示其符合《舊經屋法》第 14 條第 2 款的規定，以及申請人

所申報的收入及資產金額顯示符合第 386/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所

訂定的收入及資產限額，則視為符合《舊經屋法》第 21 條有關遞

交申請的規定，並視為通過第 22 條規定的初步審查，接納有關的

申請。  

5. 根據《舊經屋法》第 25 條之規定，申請人排序名單的有效期在供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despce-386-201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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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的單位出售完畢後終止。  

6. 2017 年，特區政府再次啓動修訂《舊經屋法》的程序，並於 2020

年通過第 13/2020 號法律修改後成為《新經屋法》，確立經屋不具

投資屬性而永遠姓“經”的屬性；《新經屋法》透過第 200/2020 號

行政長官批示重新公佈。  

7. 根據第 13/2020 號法律第 3 條的過渡規定，尤其是第 2 款規定了

《新經屋法》不適用於之前開展的經濟房屋的申請，有關申請及其

後續的處理，尤其是取得人的甄選、出售單位、不可轉讓的負擔及

單位的出售、稅務豁免及其他優惠以及處罰制度，仍適用《舊經屋

法》的規定。  

8. 在本具體個案中，被針對的第 57/2024 號行政長官批示訂定的經屋

售價及補貼比率涉及於 2019 年公佈之取得新城 A 區 B4、B9、B10

地段的經屋獨立單位的申請，因此，應適用《舊經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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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問題分析 

 

一、  關於第 57/2024 號行政長官批示  

1. 投訴內容不滿將 2019 年開展申請的涉及新城 A 區 B4、B9、B10 地

段經屋獨立單位的實用面積平均呎價訂定為約 3,300 澳門元，認為

相比前一期經屋的價格增加超過 70%，超出不少申請人的承受能力，

質疑該價格有違相關經屋法的立法原意。  

2.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於 2024 年 4 月 8 日公佈之第 57/2024 號行

政長官批示的行文為：“行政長官……根據經第 11/2015 號法律修

改的第 10/2011 號法律《經濟房屋法》第三十二條及第六十二條的

規定，作出本批示。……”。  

3. 顯然地，第 57/2024 號行政長官批示是根據《舊經屋法》作出的經

屋定價行為，行政當局是根據《舊經屋法》第 32 條所規定的原則

與標準去計算出載於第 57/2024 號行政長官批示中各個類型的經屋

獨立單位的售價的。  

4. 因此，關於第 57/2024 號行政長官批示的內容，在法律適用的層面

上未見存在可予質疑之處。  

*  

5.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 2019 年 11 月 27 日，房屋局發佈關於取得新

城 A 區 B4、B9、B10 地段經屋獨立單位的一般性申請公告時，規

定申請人的每月總收入及資產淨值必須符合第 169/2019 號行政長

官批示所規定的限額（當中，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下限為 17,680

澳門元）；然而，此規定只涉及《舊經屋法》第 14 條第 2 款、第 16

條及第 17 條規定之具體申請審批要件的適用，與經屋定價在法條

上完全沒有關係，後者係由同一法律第 32 條所規範。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11-2015cn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10-2011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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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就經濟房屋的售價，立法會第三常設委員會對第 10/2011 號法律作

出的第 3/IV/2011 號意見書第 4.5.2 項，闡述了立法者當時選取尤

其須以經屋受惠人的購買力、樓宇的座落地點、樓宇的建成年份、

單位在樓宇總體結構內的朝向及位置、單位的面積及類型作為訂定

售價的原則與標準，是因為考慮到經屋地段等不盡相同的情況，可

能會導致成本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有可能高於申請家團的負擔能

力，況且按照不同的項目來定價也會帶來不公平，“經過綜合考慮，

決定房屋售價不以成本價作為標準，而是以負擔能力作為標準”。  

7. 上述立法會意見書亦載有：“購買力與負擔能力掛鉤，……不僅讓

有需要的居民能夠申請購買經屋，更重要的是，使其負擔的購房成

本真正是他們能力所及。在確定負擔能力方面，政府將考慮以一定

的房屋面積、收入水平、首期成數、月供樓額和一定的利率等因素，

作為計算的基礎”。  

8. 上述法律規定在 2015 年修法的過程中予以維持，並未作任何修改。  

9. 可見，《原經屋法》及《舊經屋法》第 32 條第 2 款所規定的“能成

為此類房屋的受惠人的購買力”，更重要的是政府要確保有關人士

在購買經屋之後，具有足夠持續供款的負擔能力，而非僅僅是確保

市民有可能購買到經屋的立法原意。  

10. 立法者認為，經屋售價的訂定應與申請人的收入及資產限制有關，

因此，在訂定經屋售價時，行政當局往往會將售價公佈當時的法定

經屋申請人總收入下限的金額，作為其中一個計算參數的基礎去考

量；必須重申，行政當局作出如此的選擇，並非因受法律強制性約

束而作出。  

11. 在 2020 年修改《舊經屋法》的過程中，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作

出的第 3/VI/2020 號意見書第 5.3 點有註腳載明，行政當局曾交代

經屋獨立單位售價時所考慮的核心因素—購買力的標準：“在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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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中，經濟房屋單位的出售價格，大致是按照經屋申請者的入息，

以七成按揭、供款二十年、利息 2.375 厘以及供款佔家庭收入三成

等因素來確定”。  

12. 綜觀過往做法，每每在公佈經屋獨立單位售價的前後，房屋局都有

至少透過新聞稿方式，公佈有關定價的計算公式及相關考量的基數。 

13. 在本具體個案中，房屋局於 2024 年 4 月 8 日公開交代新城 A 區

B4、B9、B10 地段經屋獨立單位售價中，對《舊經屋法》第 32 條

第 2 款所規定的受惠人的購買力的標準的具體計算方式是“以現

時經濟房屋申請二人家團的每月收入下限 19,270 澳門元的 30%作

為每月供款負擔，按供款期 20 年、供款利率 3.5%，以及貸款額為

樓價 7 成，計算出可負擔之樓價為 1,423,991 澳門元。再以購入一

個實用面積為 40 平方米之單位，換算出每平方呎實用面積呎價約

3,300 澳門元”。  

14. 在第 57/2024 號行政長官批示及上述信息公佈有關經屋獨立單位售

價及計算方式之時，正在生效的是第 151/2023 號行政長官批示，

有關二人家團的經屋申請人的每月總收入下限確實為 19,270 澳門

元。  

15. 因此，在計算公式的依法適用上，同樣未見第 57/2024 號行政長官

批示違反《舊經屋法》第 32 條之規定，未見違反立法原意，亦未

能認定有嚴重偏離過往的經驗做法。  

16. 只要是在《舊經屋法》第 32 條規定的法定售價標準內，行政當局

在考慮個別標準的計算基數時，決定以具體哪一年的收入下限展開

計算，係屬行政當局的自由裁量權空間，法律並無強制性規定。  

*  

二、  關於特區政府選擇以社屋收入上限作為經屋收入下限來計算售

價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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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訴內容認為雖然法律規定經屋收入下限不高於社屋收入上限，並

不代表不可以等於或低於，認為特區政府選擇以社屋申請的收入上

限作為經屋申請的收入下限來計價存在問題，會導致經屋申請人需

要支付更高昂的價錢。  

2. 雖然《舊經屋法》及《新經屋法》第 16 條在法條表述上稍有不同，

但都是規定經屋申請人的每月總收入上下限屬行政當局的立規行

為，且下限不得高於為租賃社屋的上限，上限則須考慮住房開支、

非住房開支及儲蓄。  

3. 正如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第 3/VI/2020 號意見書第 2 點中記載：

“……根據第 16 條第 2 款的規定，行政長官訂定申請經濟房屋的

每月收入下限不得高於為租賃社會房屋訂定的每月總收入的上限，

‘不得高於’意味著可等於或低於社屋收入上限，這已經包含了放

寬申請標準的可能性。在以往的實踐中，行政長官訂定的申請經屋

的收入下限與申請社屋收入的上限是無縫對接（經屋收入下限等於

社屋收入上限），但不排除將來行政長官訂定的申請經屋收入的下

限低於申請社屋收入的上限，因為法案中的‘不得高於’的表述已

經蘊含著‘低於’的意思。”。  

4. 可見，立法者並未禁止行政當局在訂定經屋申請人每月收入下限金

額時，不得設定低於租賃社屋家團的每月收入上限的金額。  

5. 然而，根據立法會第三常設委員會對第 10/2011 號法律作出的第

3/IV/2011 號意見書，可知澳門公共房屋主要分為社會房屋及經濟

房屋兩大類，社會房屋用於租予無能力承擔房屋市場租金的貧困

戶，而經濟房屋則用於出售予具一般經濟能力但不足以在私人市場

購置房屋的家團。  

6. 上述意見書第 4.5.2 項進一步確認，政府建造經屋之目的是協助具

特定收入水平及財產的本澳居民解決住房問題，“促進發展符合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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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實際需要及購買力的房屋供應”。《原經屋法》

設立收入和資產的限制，是該法在取得經屋條件方面引入最重要的

變化之一，直接決定了經屋受益人的範圍。  

7. 《原經屋法》第 3 條規定的補充性原則，落實了上述限制設立的目

的，將經濟房屋與社會房屋和私人市場房屋的政策銜接起來，讓低

於收入標準下限者可居住社屋；具有一定經濟能力並符合收入上下

限和資產上限標準者可以購買經屋；而超過上限者可以從私人市場

購買房屋。  

8. 上述法律規定的原則在續後兩次修改中均予以維持，並未作任何修

改。  

9. 因此，自 2013 年 3 月份公佈首個訂定申請購買經屋獨立單位申請

人每月總收入上下限的第 43/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開始，行政當局

一般都會選擇與社屋收入上限無縫銜接，以審批社屋申請的要件之

一—收入上限的金額作為審批經屋申請的要件之一—收入下限金

額。  

10. 然而，不難發現，在 2014 年至 2019 年期間，社屋的上限金額從第

167/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訂定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上限金額的

13,860 澳門元，一直提升至 2017 年公佈的第 368/2017 號行政長官

批示訂定的上限金額為 17,360 澳門元。  

11. 在相同期間內，經屋申請人的每月總收入的限額並無進行任何調整，

一直維持在 2014 年公佈的第 125/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所訂定二人

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下限金額的 13,210 澳門元。  

12. 直至 2019 年第 138/2019 號行政長官批示修定社屋二人家團的每月

總收入上限金額至 17,680 澳門元，才透過第 169/2019 號行政長官

批示，將經屋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下限調整至相同的金額。  

13. 因此，並不存在此部份投訴內容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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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顯然地，投訴似乎將《經屋法》第 16 條對申請審批前提要件與第

32 條關於經屋獨立單位售價標準混淆，正如前述，兩者並無法律上

的強制掛鉤關係，只是行政當局在執行後者條文並考慮受惠人購買

力的標準時，在政策上行使其裁量權，一般以公佈售價當時的社屋

二人家團每月總收入的上限金額或經屋二人家團每月總收入的下

限金額，作為具體計算方式的參數之一而已。  

*  

三、  關於新城 A 區 B4、B9、B10 地段經濟房屋的補貼比率  

1. 投訴內容指現時經屋售價大幅上升，同期樓宇價值指數下跌的情況

下，第 57/2024 號行政長官批示訂定的補貼比率分別為 64.4%、

64.5%、64.4%，比之前的要高，質疑該數值之合理性。  

2. 根據《舊經屋法》第 40 條規定，不可轉讓的期間屆滿後可出售有

關經屋獨立單位，但須向房屋局繳付補價 (C)，有關計算公式為［補

價 (C)=補價時由財政局稅務評定的單位價格 (Vf) x 單位補貼比率

(Rb)］；當中，單位補貼比率 (Rb)=［ (最初單位出售時由房屋局評定

的市場價格 (Vmf) - 單位的買入價 (Pc)) /  最初單位出售時由房屋

局評定的市場價格 (Vmf)］Ｘ 100%。  

3. 眾所周知，補價時由財政局稅務評定的單位價格 (Vf)及最初單位出

售時由房屋局評定的市場價格 (Vmf)的選擇均無法律強制性規定，

純屬行政當局自由判斷的權力範圍。  

4. 正如立法會第三常設委員會在第 3/IV/2011 號意見書第 4.5.6 點對

補貼比率作出的說明：“基於取得人在購買經濟房屋時享有政府給

予的補貼，以解決其住房問題，而非讓取得人轉讓房屋圖利……”、

“要求的轉售補價，即最初售價與轉售價的差額的一部分，會再用

於建造經濟房屋，這是一種善用資源的做法”。  

5. 因此，補貼比率實質上是行政當局在善用公共資源上的平衡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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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僅僅考慮經屋申請人的利益。  

6. 事實上，補貼比率只會在經屋取得人在改變經屋的自住用途，轉售

時用作補價計算用。  

7. 既然房屋局於 2024 年 4 月 8 日發佈之新聞稿已清楚列明涉案新城

A 區 B4、B9、B10 地段經屋補貼比率的公式為［（單位市場價－

單位出售價）／單位市場價］Ｘ100%，且有關單位市場價係透過聘

請 3 間專業物業估值公司進行估價，再經局方綜合評定而訂出。  

8. 而一直以來，經屋獨立單位的補貼比率都是透過聘請 3 間專業物業

估值公司進行估價並結合多項因素綜合考慮評定而得出的，具有一

定的客觀性。  

9. 因此，指摘行政當局違反法律規定，尤其是《舊經屋法》第 40 條

之規定就毫無道理了，亦難以質疑行政當局在行使裁量權時採用相

對客觀的評估手段的合理性。  

*  

四、  關於新城 A 區 B4、B9、B10 地段經濟房屋售價公佈之時間  

1. 投訴內容不滿行政當局未有在 2019 年開展新城 A 區 B4、B9、B10

地段經屋的申請時沒有公佈售價，導致 2024 年透過第 57/2024 號

行政長官批示公佈售價時，要以最新的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下限

19,270 澳門元，而非以 2019 年的經屋二人家團的每月總收入下限

17,680 澳門元作為計算基礎，質疑當中的公平性。  

2. 事實顯示，行政當局自《原經屋法》生效之後，一直都有公佈經屋

售價及補貼比率的計算方式及考量基礎，包括新城 A 區 B4、B9、

B10 地段經屋在內。  

3. 事實上，無論是新、舊《經屋法》第 20 條均有規定，當確定申請

單位的位置、數量及類型，就可開展及發佈經屋申請的公告。  

4. 至於經屋獨立單位售價的訂定及公佈之時間，法律並未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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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新、舊《經屋法》第 31 條至第 36 條均規定，買賣預約合同、

許可書等重要法律文件均必須載有單位的售價；而買賣預約合同僅

在完成地基工程後方可訂立，如有地庫層或裙樓，則單位的買賣預

約合同僅在該地庫層或裙樓的結構工程完成後方可訂立。  

5. 換言之，行政當局在有關經屋完成地基工程後至與經屋申請人簽訂

上述法律文書之前，必須確立並公佈相關經屋獨立單位的售價。  

6. 因此，未見法律有強制規定經屋售價的訂定及公佈與發佈有關開展

經屋申請的公告的先後次序，只要不妨礙上述法律所規定的諸如買

賣預約合同、許可書等重要法律文件上所載內容，對於該等行政活

動的適當時刻均屬行政當局自由裁量權範圍。  

7. 另外，根據調查事實所顯示，雖然在行政當局透過行政長官批示調

整社屋收入上限及經屋收入下限的半年至一年之內，往往會發佈開

展新一輪的取得經屋一般性申請的公告，但為著保障經屋申請人的

權利，當中往往會特意規定上一期或數期的申請審批條件—每月總

收入上下限及資產淨值所適用的具體行政長官批示，且往往不會是

最近一次作出調升上下限金額的行政長官批示。  

8. 可見，在申請審批的條件方面，行政當局往往採取較有利經屋申請

人的收入下限作為審批標準。  

9. 事實上，行政當局在過往公佈的所有經屋獨立單位售價，均是以公

佈售價當時正在生效的有關訂立經屋申請人每月總收入上下限和

資產淨值上限金額作為購買能力的計算的基礎，從未以申請期間或

更早時間所生效的經屋收入下限額作為計算基礎。  

10. 然而，必須重申，行政當局在考量經屋售價時，必須考慮但不限於

考量經屋申請人的購買能力，還需考慮包括房屋面積、收入水平、

首期成數、月供樓額和一定的利率等各種綜合因素；至於考量過程

中具體採取哪一年份或哪一組參數作計算基礎，以及何時公佈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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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則取決於行政當局行使自由裁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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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結   論  

 

綜合分析後，可以認定，於 2024 年 4 月 8 日公佈第 57/2024 號行

政長官批示的內容，在法律適用上是符合《舊經屋法》第 14 條、第 16

條、第 17 條、第 32 條及第 40 條之規定的。  

至於在涉及經屋售價及補貼比率的計算公式參數，尤其是受惠人的

購買力、單位市場價格等基礎數值的採用，以及公佈經屋售價時間的

適當選擇，在不妨礙相關重要法律文件訂立的前提下，則屬行政當局

的自由裁量權範圍。  

面對是次質疑經屋售價的社會聲音，已見行政當局及相關部門立即

作出積極回應，透過發佈新聞稿、實例、公式及圖文包等不同方式，向

公眾解釋經屋售價及補貼比率的具體計算方式，確認有關計算方式的

合法性。  

值得一提的是，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作出的第 3/VI/2020 號意見

書第 5.3 點中清楚載明，立法者希望透過修法，將《舊經屋法》中有關

經屋獨立單位出售價格的制度，用成本標準替代購買力標準，因為考

慮到諸如申請人購買力和樓宇座落地點和朝向等均包含了一定的主觀

性，會使出售價格與實際成本不一致，而改為使用與成本相關的標準

或因素來定價，則會更客觀且易於計算，因後者具透明度及廣為人知。  

因此，《新經屋法》第 32 條第 2 款已將訂定經屋獨立單位售價的標

準或因素改為尤其包括批地溢價金、建築成本和行政成本。  

可以預見，於 2021 年 7 月份公佈之關於取得新城 A 區 A1、A2、

A3、A4 及 A12 地段經屋的售價適用的是《新經屋法》，有關售價訂定

的標準將不存在申請人購買能力的考量與爭議。  



第22頁 

廉政公署已根據《廉政公署組織法》第 4 條第 8 項及第 11 項之規

定將調查結果向   行政長官閣下作出報告，並建議相關負責部門多考

慮前期信息的發佈與知識普及的工作，加強市民對經屋建造的目的與

定位的認知，普及公眾對相關法律制度的了解。  


